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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7   股票简称：中国化学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22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）于 2021

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》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 

为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，按照谨慎性原则，中国化学

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根据新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对 2020 年度的应收款项、债权投资等相关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

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，对存货等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根据减值测

试结果计提资产减值准备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

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0.8亿元，计提信用减值准备8.44亿元，

共计 9.24亿元。 

二、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情况 

1.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十四公司）、中

国化学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六公司）应收山东玉皇集团

及其所属企业债权，因业主经营不善，由当地政府主导其合并和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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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并于 2020年末召开债权人大会，对债权在 10万以上的按照债权

金额 10%的比例，在和解协议草案生效后两年内以现金清偿完毕，公

司认为相关款项难以全部收回，以预期损失率 90%为基础计提信用减

值准备。2020年合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2,192.57万元，其中十四公

司 1,131.46万元、六公司 1,061.11万元。 

2.六公司应收山东润银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润银公

司）债权 2,552.93万元，因业主未按照进度支付款项，已于 2017年

起诉该公司并最终接受泰安中级人民法院调停，2020 年下半年，业

主以受到疫情影响，不再按照其承诺进行还款，公司于当年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无果，且业主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负债金额高达

10 亿元，短期内经营状况难以好转。公司认为相关款项难以全部收

回，以预期损失率 80%为基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，当年对应收润银公

司债权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2,028.58万元。 

3.赛鼎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赛鼎公司）应收康得碳谷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得公司）债权 2,590 万元，因该公司在 2019

年 12月股东发生变更，项目能否重启待定，公司于 2020年向康得公

司对其欠款进行催收但无任何回复，公司认为相关款项难以全部收回，

按预期损失率 90%为基础计提信用减值准备，对应收康得公司债权计

提信用减值准备 1,813万元。 

4.赛鼎公司应收中安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安信公司）债

权 3,275.52 万元，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收到廊坊市中级人民法

院关于受理中安信公司破产重整的民事裁定书，并于 2020年 9月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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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参加首次债权人网络会议，中安信公司在债权人会议上对公司申报

的部分债权提出了暂缓确认。考虑到中安信公司目前正在破产重整，

应收款项回收存在不确定因素，赛鼎公司按预期损失率 90%为基础计

提信用减值准备，对应收中安信公司债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1,000.38

万元。 

5.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（以下简称化三院）刚果（布）蒙哥

1200kt/a 钾肥项目，因项目业主原实际控制人春和集团已处于严重

债务违约状态，并通过召开 MAG公司股东大会确定将其在 MAG公司的

全部权益出让，且新的实际控制人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，要求该项目

总承包合同需重新洽谈签订，化三院已完成的建安工程和采购设备预

计将会造成合同损失且难以获得补偿。经综合分析项目已支付的采购

合同预付款项基本不存在收回可能，应计提坏账准备，2020 年度将

在以前年度已计提的资产组合（存货、合同资产及预付款项）减值准

备基础上继续计提减值准备 6,499.10 万元，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31,742.89万元（其中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17,539.21万元，合同资

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6,837.90 万元，预付款项坏账准备金额为

7,365.78万元）。 

6.化三院内蒙古康乃尔 30万吨/年煤制乙二醇项目，因业主长期

拖欠工程款，融资不力，化三院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，于 2018年 4月 17日由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

裁决书【（2017）内民初 42号】，判决业主向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 5.05

亿元及相应利息。业主不服判决，随后进行了上诉，最高人民法院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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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10 月 16 日对康乃尔公司上诉案进行判决，并出具《民事判

决书》【（2018）最高法民终 732 号】，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，维持原

判。2019 年 3 月，为加快资产处置进度，促使项目尽快复工建设，

化三院向通辽中院申请对案涉 30 万吨／年煤制乙二醇项目现有资产

进行整体查封、评估、拍卖、变卖，并申请由通辽中院指定具有资质

的评估鉴定机构和拍辅机构具体负责相关事宜，截止到 2021 年 1 月

3日，通辽中院组织的三次拍卖均已流拍。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合理预

计未来将发生的项目已安装设备的除锈、维修、清理等费用，化三院

对该项目的“合同资产-已完工未结算资产”补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2,571.75万元，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5,751.66万元。 

三、相关决策程序 

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

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

减值准备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公司独立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

和公司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，计提减值准备的审批

程序合法合规。计提减值后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

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年度财务状况、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，

有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、依据

充分，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计提后公允反映了公司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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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状况，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。 

四、2020年度减值计提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

2020 年公司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，

导致利润总额减少 9.24亿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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